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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函
地址：10050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

號

聯絡人：游仁正
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242

傳真電話：02-23518524

電子信箱：orson@forest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林造字第10917401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縮短林木疫情處理及通報時間，各機關如有林木疫情通

報、鑑定及防治技術諮詢等需求，可逕洽林業試驗所「林

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」提供免費服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早已於98年建立「林木疫情監測及防治

體系」，其中由本局執行林木疫情管制、策劃與防治，林

業試驗所提供林木疫情通報、鑑定及防治技術諮詢，並成

立「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」之為民服務窗口，協助診

斷病因及建議防治資訊，以減低林木遭受嚴重病蟲為害之

可能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